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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旨在實現住房市場化、貨幣化和社會化。經過二十多

年的努力，中國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有了相當改善。儘管如此，住房領域仍然

存在不少問題，主要包括房價上升過快，很多居民無力承擔；房地產投資過

熱，孕育泡沫風險，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政府宏觀調控收效甚微；經濟適用

住房、廉租房政策實施不力，很多家庭面臨住房困難；住房不公平加劇等等。

中國的住房政策和住房制度改革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內學者的

相關討論主要集中於房價的高低與走勢，房地產發展是否健康、是否過熱、是

否存在泡沫，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否取得成效，經濟適用住房應否堅持，如何解

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等現實問題。而國外學者的研究相對更加系統、更

加理論化，主要集中於中國住房體制的調整，住房市場化和私有化，住房領域

治理模式的轉變，住房不平等和居民的住房負擔能力等幾個方面1。

所有這些研究都從不同角度，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理解和解決中國住房領

域出現的問題。然而，既有的住房研究尚未能夠從宏觀的角度，從住房改革發

展的內在邏輯去分析當前各種住房問題產生的根源。筆者認為，當前住房領域

存在的各種問題是在中國經濟轉軌的大背景下住房制度改革的後果和產物。只

有回顧和分析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歷程和實質，才能準確把握當前各種住房問

題的根源，從而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

本文從宏觀角度考察了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歷程及其發展邏輯，指出自實

施住房改革以來中國的住房制度逐漸「新自由主義化」：政府在住房改革過程中

過份強調住房市場化，忽視其在住房供應和住房保障方面的責任。這種新自由

主義的住房制度和住房保障日益「剩餘化」，導致了住房領域的各種問題和風

市場主導的中國住房政策：

問題與挑戰

＊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中山大學二期「985工程」公共管理與社會發展創新基地專項基金和中

國公共行政學精品培育專項基金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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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針對當前住房領域存在的各種問題、潛在的風險和政府面臨的挑戰，文章

最後會提出若干解決思路和政策建議。

一　中國住房體制轉軌：走向「新自由主義」的住房體制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想起源於北美和西歐。它有三種不同的解

釋，即新自由主義作為政策、作為意識形態和作為可統治性（governmentality）2

制度架構。作為一種政策框架，新自由主義通常是指在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

新的全球化生產關係和金融體系迫使政府放棄福利國家政策，政府關注的重點

不再是制訂政策保證充分就業和社會福利，而是強調經濟效率和提高國際競爭

性，其結果是國家減少各種社會福利服務，重新強調市場供應以前的公共物品

和服務3。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中心是取消國家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障，強調增加個

人在市場中的競爭力4。新自由主義應用到住房領域就體現為公共住房私有化，

市場決定住房供應，政府過去提供的各種住房福利會不斷縮小或者取消，要滿

足個人的住房需求，主要依賴於自己的市場競爭力和支付能力。

從二十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逐漸建立起以單位為基礎的福利住房分配制

度，國家完全承擔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的責任。中央政府通過制訂計劃分配住

房建設資金，地方政府和單位獲得住房資金後建造住房，然後分配給職工。在

這種國家供應住房的體制下，住房成為職工的一項權利和福利，職工只需交納

名義上的租金。由於租金收入非常低廉，因此並不足以負擔住房的維修與保養

費用5。住房福利分配制度造成房屋匱乏、居住空間小、住房質量低下、缺乏維

護、住房分配不公等問題，並造成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6。隨º城市化的發展和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到了70年代末，中國陷入嚴重的住房危機。城市人均住

房面積從建國初的人均4.6平方米減少到1978年的3.8平方米，政府無力滿足城市

居民的住房需求。

中國從二十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實行的住房市場化、社會化和貨幣化的改

革，旨在將國家供應住房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轉變成為市場供應為主的供應方

式，通過引入市場分配機制來提高對住房資源分配的效率。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以低價出售公房和逐步提高房租。在改革存量公房的同時，政府積極推動房地

產業的發展，鼓勵個人直接通過市場購房。住房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根本

改變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單位和個人之間的住房責任。儘管中國住房制度

改革被貼上了「漸進性改革」的標籤，住房的投資、分配、消費和管理的體制已

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改革前，國家扮演º雙重角色：既制訂住房政策，同時通過單位壟斷了住

房的投資、建設、管理和分配，中央政府是城市住房的唯一供給者。在1980年

之前，超過90%的住房投資來自於國家預算7。隨º改革的推進，中央政府成功

地將住房供給責任交由各級政府共同承擔；地方政府被動地負擔起更多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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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責任，並在住房相關政策制訂中扮演積極角色，以滿足市民住房的需求。

到1988年國家在住房投資中僅承擔了16%支出，而單位卻負擔了接近52%的份

額。而1998年住房貨幣化改革的啟動和實施，則進一步使住房責任從國家和單

位逐漸轉移到居民個人身上。

很明顯，二十多年的住房體制改革、住房產業化，已使住房從職工的福利

重新轉變為最重要的商品。住房私有化、市場化、貨幣化和社會化的實質是，

政府不斷減少公共住房的提供，縮小在住房方面的開支。住房貨幣化分配政策

實施以後，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滿足主要取決於個人的支付能力。毋庸置疑，

整個住房改革（包括相關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體現出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策

模式。中國住房改革的方向是住房制度的「新自由主義化」，或者說，是建立一

個「新自由主義」的住房體系8。

二　「剩餘性」的住房保障體制

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住房體制體現在「剩餘性」住房保障體制上。雖然按照

中國政府官方的觀點，住房公積金、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房共同構成了中國的

住房保障制度，然而筆者以為，除了廉租房之外，住房公積金和經濟適用住房

本質上屬於職工的工資收入，或者是對職工低工資的補償，其社會保障意義並

不明顯。

住房公積金是一種強制性的住房儲蓄，職工及其單位按月按照職工工資的

特定比例繳納用於職工將來購房、建房或者房屋大修的費用。本質上，住房公

積金是在住房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在職工工資仍然較低的背景下

解決職工住房問題的一種制度創新。住房公積金制度的實質是職工將自己的工

資統籌起來，按照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運作、有付出才有回報，促進住房問題

的解決，這是一種有社會保險性質的住房金融制度。公積金在推動住房消費方

面的作用，實際上是社會保險參加者的應享權利和利益返還；住房公積金並不

是國家對低收入者提供的額外住房保障。

經濟適用住房同樣也不具有住房保障的意義。按照1998年《國務院關於進一

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經濟適用住房是中國住房供應

體系的主體，佔大多數的中低收入家庭應通過購買經濟適用住房來滿足其住房

需求。經濟適用住房是實行政府指導價，按保本微利原則確定的一種為城市中

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房供應體系。政府要採取有效措施，取消各種不合理收

費，特別是降低徵地和拆遷補償費，切實降低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成本，使經

濟適用住房價格與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相適應，促進居民住房條件的改

善，實現住房自有。經濟適用住房的利潤必須控制在3%以下。

儘管政府對經濟適用住房提供一定的補貼，但它並不是一種類似西方國家

住房保障的形式。這可以從經濟適用住房計劃提出的背景和實質來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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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渡階段。雖然經過工資改革，職工的

工資有所提高，但國有單位職工的工資水平仍普遍較低，職工無力直接從住房

市場中購買商品房，而政府也無力通過工資改革一步到位地將職工的工資提高

到市場化水平。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推行經濟適用住房政策，提供微利的、

比市場價格略低的經濟性住房，以適應大部分職工有限的住房消費能力。可以

說，經濟適用住房是國家在無法提供市場化的工資水平（足夠絕大多數職工從市

場上解決住房問題）的情況下建立的與之相適應的一種住房供應體系。本質上，

國家發展經濟適用住房是對職工低工資的補償。

在當前的住房供應體制中，廉租房是專門面對城市貧困家庭的一種具有一定

的住房保障性質的住房供應機制。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由於政府重視不

夠，廉租房政策沒有穩定的財政來源，廉租房的覆蓋面和供應量非常有限，政策

實施狀況非常差。從1998年國家提出建立廉租房保障體系的設想到2002年的

四年間，全國受益群眾僅有幾千戶，其中北京798戶，包頭143戶，鄭州56戶，

貴陽85戶。在遭遇經濟困難和住房困難的雙困戶中，僅有7%左右的家庭從廉租

房制度中獲得好處，有的地區受益的比例僅有0.4%9。和日漸擴大的低保人群

相比，和成千上萬困難戶的緊迫要求相比，廉租房建設存在巨大的落差。

中央政府逐漸注意到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不斷督促地方政府積極

落實廉租房政策，並於2004年3月1日實施新的《城鎮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

辦法》。新辦法強化了地方政府在解決最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中的職責和作用，

明確提出政府的財政支持是建立廉租住房制度的最主要資金來源，規定住房保

障標準應以滿足基本住房需要為原則，保障面積原則上不超過當地人均住房面

積的60%；保障方式以發放租賃住房補貼為主，實物配租、租金核減為輔。

此後，廉租房制度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截至2005年底，全國已有291個

地級以上城市實施了廉租住房制度，累計用於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資金

為47.4億元，已有32.9萬戶最低收入家庭被納入廉租住房的保障範圍。其中，租

賃補貼9.5萬戶，佔保障總戶數的28.9%；實物配租4.7萬戶，佔保障總戶數的

14.3%；租金核減18.2萬戶，佔保障總戶數的55.3%；其他方式保障4,796戶，佔

保障總戶數的1.5%（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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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5年全國廉租住房制度實施狀況

享受廉租住

房保障戶數 租賃住房補貼 實物配租 租金核減 其他

東部地區 204,877 53,352 21,293 125,822 4,410

中部地區 74,628 22,894 11,342 40,006 386

西部地區 49,120 18,637 14,582 15,901 0

全國合計 328,625 94,883 47,217 181,729 4,796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關於城鎮廉租住房制度建設和實施情況的通報〉（建住房[2006]

63號），2006年3月29日，www.cin.gov.cn/fdcwwj/jsbwj/fdcys/200611/t20061101_19605.htm。

其中：享受
名稱



二十一世紀評論 27

然而，廉租房制度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政策執行狀況尚待改進。全

國仍然有70個地級以上城市沒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部分城市的廉租住房制度

並不完善，有122個地級以上城市沒有建立嚴格的申請審批程序bk。其次，廉租

房覆蓋範圍仍然非常小。全國各地一般僅將同時經歷經濟困難和住房困難（一般

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小於8平方米）的家庭納入廉租房的保障範圍，很多低收入家

庭不能得到保障；再次，各地發展很不均衡。如表1所示，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

地區，廉租房政策的實施狀況較好，而經濟落後的中西部地區受到當地財政的

制約，受惠人士非常有限，獲益的家庭僅佔全國獲得保障的總戶數的三分之

一。最後，最重要的問題是廉租房缺乏穩定的財政來源。如表2所示，就全國平

均而言，在廉租房的資金來源中，政府投資的比重還不到一半，有三分之一的資

金來源於住房公積金的收益，其他的四分之一多來源於不穩定的資金。這說明，

目前廉租房政策仍然沒有獲得政府足夠的重視，缺乏穩定和充足的資金。住房公

積金的收益本應歸參加者享有和受惠，但政府將公積金的收益用於解決城市貧困

家庭的住房問題，其實質是將政府保障貧困家庭住房的責任轉嫁給社會。

表2　2005年廉租房的資金來源，單位：萬元

廉租房資金

總額 財政預算 公積金增值收益 其他

東部地區 338,388.9 130,139 (38.5%) 124,957 (36.9%)   83,293 (24.6%)

中部地區 67,148   13,369 (19.9%)   17,702 (26.4%)   36,078 (53.7%)

西部地區 68,877   56,510 (82.1%)     8,001 (11.6%)       4,366 (6.3%)

全國合計 474,414.5 200,018 (42.1%) 150,660 (31.8%) 123,737 (26.1%)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關於城鎮廉租住房制度建設和實施情況的通報〉。

其中：來自
名稱

綜上所述，隨º住房制度的變革，中國政府雖然提出了一套解決中低收入

家庭住房問題的政策框架，但是這些制度安排的實施，主要依賴職工的工資收

入，或者對職工低工資的補償，而不是來源於政府的保障性住房補貼。廉租房

制度雖然具有一定的保障性質，但卻因覆蓋面非常小，沒有穩定的資金來源，

實施狀況差而作用有限。所有這些表明，整個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一個

完全依賴市場的「新自由主義」住房體系。中國政府事實上努力將自己在住房供

應方面的責任縮小到極點，住房政策的覆蓋面甚至小於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在住

房供應方面扮演的角色：滿足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三　住房領域的問題、挑戰與潛在的危機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城鎮居民的居住環境有了顯著的改善。2005年

底，全國城鎮房屋建築面積164.51億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築面積107.69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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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佔房屋建築面積的比重為65.46%。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26.11平方

米，其中東部地區28平方米，中部地區23.9平方米，西部地區25.24平方米，城

鎮戶均住宅建築面積83.2平方米，戶均成套住宅套數0.85套；全國城鎮私有住宅

建築面積87.9億平方米，住宅私有率為81.62%bl。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費正在從生

存型向舒適型轉變。

中國住房制度改革以推動權力下放的住房供應為特徵，效果顯著，影響深

遠。從改革的初始目標即增加住房投資和生產、解決嚴重的住房短缺來看，住

房改革取得顯著成就bm。改革使城市居民在住房消費方式方面獲得更大的選擇

權。人們可以購買公有住房（居住公房的人）或者市場商品房，或者租住公房或

私房bn。他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地段、套型、裝修風格等等。大多數中國城市

居民在住房改革過程中從單位購買了廉價房屋，擁有了住房的全部或者部分產

權。改革以來形成的新的城市產權機制增強了城市居民的安全感bo，鞏固了城市

居民新獲得的自由權利。

儘管住房制度改革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當前住房領域的問題仍然嚴重。

首先表現為房價太高，大多數居民無力購置住房。表3是關於1997年以來全國商

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的變化情況，從中可見，2000年以來商品房價格一直呈上升

勢態，而且上升速度愈來愈快。又如表4所示，2004年，上海（購買一套70平方米

住房）的房價與家庭收入比達到18，北京、杭州、廣州等城市的房價收入比都超

表3　全國商品房銷售價格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商品房平均銷售 1,997 2,063 2,053 2,112 2,170 2,250 2,359 2,778 3,168 3,342*

價格（元 /平方米）

同比增長率 — 3.2% -0.5% 2.9% 2.7% 3.6% 4.8% 17.8% 14% 5.5%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電子版，第六章（北京：中國

統計出版社，2006）；2006年數據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6年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7年2月28日，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

402387821.htm，增長率為筆者計算所得。

*為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

表4　2004年主要城市房價收入比

商品房價格 家庭可支配收入 房價收入比

（元／平方米） （元） （購買70平方米商品房）

上海 8,627 16,683 18.09

杭州 7,210 14,565 17.32

北京 6,232 15,638 13.94

深圳 6,037 27,596 7.65

廣州 5,660 16,884 11.73

資料來源：根據http://news.soufun.com/2005-03-24/389844.htm相關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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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11，遠遠高於國際上住房收入比一般在3至6之間的標準。如果考慮到中國在

醫療、教育、退休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大部分居民必須透過儲蓄

以獲得這些社會福利和服務，他們的住房支付能力則更加有限。顯然，當前的

房價已經超過了普通居民能夠負擔的程度。儘管近兩年來，中央政府實行地產

新政，試圖通過宏觀調控穩定房價，但收效甚微。統計顯示，2006年7月全國房

價仍然普遍上漲。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6.7%，其中，深圳、北

京等城市漲幅超過10%；同時，二手房的房價漲幅也達到4%bp。

其次，住房不平等問題更形嚴重。羅根（John R. Logan）及其同事們的研究

表明，住房改革受益者往往是政治地位較高、社會經濟條件較好的人群，或者

是那些在擁有較大組織權力的單位工作的職工，舊的福利住房體制所帶來的不

平等甚至在住房市場化改革中得到了加強bq。李健正指出，儘管從1979年以來城

市居住條件確實獲得較大改善，但是住房改革忽略了極為重要的分配不公正問

題br。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公房向現有住戶作優惠銷售，這種做法只能使單位間的

住房不平等為人們所忽視和遺忘，而並非真正消除人們之間住房利益的差別bs。

實際上，在舊的住房體制下，那些獲得公房的人成為新政策的受益者，住房制

度改革並未觸及住房面積和住房條件方面的不平等，相反使住房分配不公的問

題更形嚴重bt。住房不平等隨º二手市場的開放而轉化成為居民家庭財富的分配

不公。顯然，僅僅引入市場機制本身不足以補救社會主義住房分配體制帶來的

種種弊端ck。學者們警告，如果住房不平等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可能會導致社

會不穩定cl。

再次，住房市場投資過熱，增長過快，市場供應不合理，孕育地產泡沫和

金融風險。從表5可以看出，2004年全國房地產投資額是13,158億元，這一數字

是1998年的3倍多。房地產投資的年增長率從1998年的13.7%迅速提高到2003、

2004年的30%左右，平均增長率超過20%。與此同時，房地產投資額佔同期全社

表5　全國房地產開發建設完成投資額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6月）

全國房地產投資額 4,984 6,344 7,790 1,0153 13,158 15,909 19,382 9,887

（億元）

同比增長率 21.4% 27.2% 22.7% 30.3% 29.5% 20.9% 21.8% 28.5%

全社會固定資產 32,917 37,213 43,500 55,567 70,477 88,774 109,870 54,168

投資額（億元）

房地產投資額佔同期 15.1% 17% 17.9% 18.3% 18.6% 17.9% 17.6% 18.2%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率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電子版，第六章；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7年進度統計

數據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綜合司：〈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9%〉，

2007年7月20日，http://210.72.32.26/tjfx/jdfx/t20070720_402419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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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也從1997、1998年的12%迅速提高到近些年的20%左

右。住房投資的高速增長，一方面反映政府通過房地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的政策

偏好；另一方面，住房投資過熱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過份依賴房地產業的發

展，金融信貸風險增大，經濟產業結構協調等問題迅速凸現，各種能源、電

力、建材等基本生產材料普遍快速漲價，都不利於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

展。有學者甚至警告房地產有可能「要挾整個中國經濟」cm。儘管國家通過一系列

宏觀調控措施，試圖遏制過熱的房地產投資，但2007年前兩季度，全國完成房

地產開發投資9,887億元，同比增長28.5%，投資過熱的勢頭並沒有遏止。

與房地產投資過熱聯繫在一起的，是中國房地產投資結構的不合理。房地

產開發商主要投資在高檔、大面積的豪宅和別墅，普通的商品房供應嚴重不

足。2006年一季度，全國完成商品住宅投資1,888億元，增長23.1%。但是其中經

濟適用住房投資僅為62億元，增長2.6%，遠遠落後於商品住宅的投資增長速

度。在24個大中城市)，每套12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佔商品房面積的比重還不到

50%cn。很明顯，普通居民家庭需要的中小戶型、中低價位住房供應嚴重不足，

房地產市場供給的結構性矛盾仍然非常突出。高企的房價，扭曲的住房供應，

一方面導致全國成千上萬家庭面臨各種住房困難，另一方面出現大量的商品房

空置銷售不出去的情況。截至2006年7月底，全國商品房空置面積達到1.21億平

方米，同比增長14.4%co。

飆高的房價、遏制不住的房地產投資過熱和大量空置的商品房同時並存的

現象，表明中國當前的房地產發展孕育º泡沫，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存在º泡沫

經濟的危險。而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以及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不論

從住房供應還是住房消費方面，都依賴於國有銀行的事實更進一步提出警示：

房地產的泡沫可能引起財政金融危機和整個國民經濟動蕩的風險。

最後，中國的城市發展面臨º城市貧困加劇與貧困人群的住房問題的挑

戰。2004年初，中國城市約有2,182.5萬名城市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標準。即使在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北京和上海，當地的

城鎮特困家庭都超過了10,000戶。這些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不僅低於城市最低線，

家庭人均居住面積都不足5平方米cp。即使按照目前中國官方較低的住房保障範

圍，要解決這些具有城市戶籍的、官方認可的城市貧困家庭的住房問題也是非

常大的挑戰。截至2005年底，全國得到廉租房的總戶數不到33萬，僅為需要救

助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這包括大量城市流動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

2005年全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cq，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儘管

流動人口對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現有的住房保障政策僅僅

覆蓋了官方承認的城市貧困人群，而大多數貧困者尤其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

排除在外cr。

學者們指出，市場化的住房體系會增加城市貧困、社會兩極化和空間分化cs。

如果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市貧困人群的住房問題不能被妥善地解決，中國可能

會出現社會動蕩ct。隨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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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會分化勢必更加嚴重，解決住房保障問題變得更加緊迫。社會廉租房和

其他住房保障制度必須盡快提上政府的議事議程。

四　解決當前住房領域諸問題的若干思考

二十多年住房改革和房地產業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國城市

大多數居民的居住條件。中國住房領域的主要問題從一般性的住房短缺，過渡

到高價住房的過度供給，以及滿足低收入家庭的社會性住房嚴重不足的狀況。

住房問題的本質從改革前的住房供應不足，轉變成為居民住房負擔能力不足。

房地產投資過熱、房價上漲過快、住房供應結構失衡、投資性住房消費不斷增

加等現象，都表明中國的住房領域問題嚴重，可能孕育很大的地產泡沫，對中

國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構成了很大的威脅。要縮小住房不平等，滿足中低收入

家庭的住房需求，遏制住房投資過熱，穩定房價，實現房地產的軟º陸，筆者

提出以下的建議性措施：

首先，制訂《住房法》或者類似法律，明確規定政府在住房供應，尤其是中

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保障方面的責任，做出相應的政策安排，並清楚列明

財政來源。最近，國土資源部門規定將5%的土地出讓收入用於解決中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問題是一個進步，但這個比例顯然過低。筆者建議以20%到30%的土地

出讓金和30%左右的房地產相關稅收作為實現住房保障的穩定財政來源，真正落

實保障公民的居住權。

儘管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非常重要，但政府在住房領域

的責任和作用不應該僅僅是促進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而更應該關心中低收入家

庭住房問題的解決，履行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職責。為此，筆者建議政府設

立住房保障部，強化政府滿足中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的保障職責，直接負

責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開發、管理與分配。政府不能只關注房地產政策，而應

該強化作為社會政策的住房（保障）政策。

其次，開放住房政策決策過程，打開住房政策網絡。目前住房領域的決策

過程比較封閉，主要包括政府相關部門、開發商、銀行等政策活動者，而利益

攸關的擁有不同住房條件、住房需求和住房消費能力的普通居民則被排除在政

策的決策和執行之外。深圳市居民鄒濤發起的不買房行動就是購房者（包括潛在

購房者）參與政策領域途徑缺失的證據和理性的行動回應。借鑒其他國家的實踐

經驗，筆者主張住房政策的決策和執行應該容納不同利益主體，允許不同利益

表達自己的意見，積極鼓勵和吸納非營利機構和志願團體參與政策的討論、決

策和執行。政府對待類似不買房行動、合作建房運動，應該持理解、允許，甚

至鼓勵的態度。只有開放的、民主的決策過程才能推動各方利益的博弈、協調

和妥協，增強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執行性。只有打破封閉的住房政策網

絡，才能根本解決住房領域的主要問題dk。

政府、非營利機構、

志願團體和慈善機

構、住房合作社（合作

建房運動）和個人都

應該成為住房供應的

主體。政府應對非營

利性和微利的住房開

發，在土地供應、稅

收等方面提供各種優

惠條件，切實鼓勵社

會力量通過自身努

力，解決住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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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住房供應和開發模式應該多樣化。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房地產開

發商是主要的住房供應者，但在任何國家它們都不是唯一的住房提供者。政

府、非營利機構、志願團體和慈善機構、住房合作社（合作建房運動）和個人都

應該成為住房供應的主體。政府應該鼓勵住房建設多元化，無論開發商、住房

合作社還是個人，只要其住房開發與建設符合政府的城市發展規劃和相關法

律、規定，都應該允許和鼓勵。國際經驗表明，合作建房、互助建房都是解決

住房問題的可行途徑。政府應對非營利性和微利的住房開發，在土地供應、稅

收等方面提供各種優惠條件，切實鼓勵社會力量通過自身努力，解決住房問

題。

此外，保障性住房一般應由政府和志願機構提供dl。因此，中國的經濟適

用住房應該由國家投資，非營利機構負責運作，並建立完善的申請和內部轉讓

制度。建議經濟適用住房一般只在中低收入階層內部轉讓，對交易的收益實行

國家與所有人之間的合理分配，以實現中低收入家庭實現擁有住房的理想。另

外，國家應該增加廉租房的供應。租賃應該成為主要的住房供應體系形式。只

有鼓勵各種力量參與住房供應，才能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不同住房需求，建立

起合理的住房梯級消費。

總之，開放住房政策決策過程，實現住房供應的多元化，是解決當前扭曲

的房地產市場和滿足不同層次家庭住房需求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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